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的要求，现将我单位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5年，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共5个大项，分别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排污许可证核发（含新申请/重新申请、变更、延续、补办）、停止污染物集中处置设施运转核准（废水）、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核发、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无新增或减少的事项，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广东政务服务网）。

2025年，本单位行政许可申请量51个，其中受理量51个、不受理量0个；行政许可办结量51个，其中审批同意量51个、审批不同意量0个。

（一）依法实施情况。一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开展行政许可审批，年内未发生违法违规审批案件。二是严格按照环评名录开展环评审批，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对环评形式为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制管理，对纳入环评豁免名录的建设项目豁免环评手续办理，无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三是完善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时限，所有行政许可事项均在承诺办结时限内办结。

（二）公开公示情况。 本单位行政许可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均通过办事指南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公开公示，并及时更新办事指南确保信息准确有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书）审批全过程在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公示，所有行政许可决定均在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公开。

（三）监督管理情况。一是更新《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环境影响评价事项审议委员会工作制度》，一方面理顺环评审批中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线索移交和处理情况反馈机制，规范和监督环境影响评价事项内部审批行为；另一方面由审批科室在建设项目审批前，组织相关科室、监测站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形式进行审议。二是对外公布行政许可监督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三是结合“双随机”抽查和定期执法，加强对建设项目和排污单位的监管。2025年，共开展本部门双随机任务129个，问题发现率为18.6%，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均依法及时查处。全年行政许可办理过程中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也未收到相关投诉举报。
（四）实施效果情况。通过严格审批，从源头预防污染，保护和改善荔湾区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达到了设立行政许可的预期目的和效果。加强对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的信用管理，规范环评中介市场服务，提升环评文件质量。2025年度，本单位行政许可工作得到行政相对人的普遍认可和满意，未收到投诉举报。
（五）创新方式情况。一是所有行政许可事项进驻广东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网通办”；推行“不见面”办理，支持全流程网上办理与邮寄服务。二是进一步压缩行政许可办理时限，环评审批承诺办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听证等特殊程序时间），排污许可证核发（变更）调整为即办事项，承诺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三是配合区政务数据局开展政务服务“云窗口”建设，将各行政许可事项纳入“云窗口”，提供在线咨询与指导服务。
（六）推行标准化情况。一是及时更新办事指南，编制并印发《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环评审批业务手册（2025年版）》，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申报指引》和《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指南》，为办事群众提供清晰指引。二是严格按照市生态环境局制定的审批程序开展审批，统一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时限等要素。三是持续加强对环评编制单位和人员的信用管理和监督检查，规范环评文件编制行为。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政策宣传的广度与公众参与的深度有待拓展。当前环保政策更新频繁，但面向企业和社会的宣传手段仍以传统方式为主，导公众在环评公示等关键环节的参与程度还有提升空间。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强化审批业务培训，提升队伍专业素养。 将行政许可业务学习纳入常态化工作，定期组织开展政策理论与实操技能培训，及时更新知识储备，旨在持续提升审批队伍的业务水平与行政效能。

（二）强化环评信用管理，提升文件编制质量。 严格执行环评编制单位及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分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环评文件质量抽查与结果通报，从源头上提升环评文件的编制质量，切实保障审批效率。

（三）强化主体责任宣传，提升企业守法意识。 通过专题座谈、典型案例剖析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企业环保法律法规政策的宣贯与精准指导，切实增强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的内生动力与守法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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